
秘書處 01-1 

秘書處 114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壹、願景目標 

市政最優服務平臺 

 

貳、關鍵成果 

拓展城市交流 速處輿情反映 優化辦公環境 提高行政效能  

 

參、施政重點 

一、 開拓國際城市多元合作管道，透過本市觀光資源盤點及施政亮點行銷、主動參與

國際展會活動，積極拓展與新國際城市連結，並深化既有友好城市之互動交流，

建立全球城市夥伴網絡，致力提升本市國際能見度。 

二、 主動發布新聞並透過媒體及新媒體向外界說明本府重要施政理念及政策方向，加

強市政輿情蒐集掌握民意反映，強化本府新聞處理及回應能力；編輯發行電子公

報及「臺北市年鑑」，以即時提供與紀載重大市政資訊，提升本府施政成效與形

象。 

三、 強化本府機關橫向聯繫及府會溝通、協調與聯繫工作，促進府會良性互動。 

四、 精進為民服務，持續推動申辦業務流程簡化，強化民眾臨櫃諮詢、陳情與專業諮

詢服務品質，以提供優質市政服務，打造讓市民有感的服務型政府。 

五、 落實本府淨零排碳政策，推動市政大樓延壽智慧化計畫，除進行建築物修繕與結

構補強、電力及機電設備更新、導入智慧建築平台、爭取智慧建築銀級標章，以

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年外，另規劃設置充電專區，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持續

精進公務車輛採購管理作業，強化整體政策推動效益。 

六、 賡續精進本府文檔管理效能，簡化文書處理程序，透過文件智取櫃將文書傳遞智

慧化，並持續辦理檔案輔導考評及督導屆期檔案清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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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一

般

行

政 

 

一. 

行

政

管

理 

 

<一>一般事務 

 

1.持續精進本府公務車輛管理。 

2.辦理本處財物管理、出納及採購事務。 

3.維護本處辦公處所環境、公務車輛及駕駛之安全。 

4.精實本處法制作業。 

   

<二>文書處理 

 

1.完善本府文書處理規範。 

2.推動本府文書處理政策。 

3.辦理本府及本處收發文。 

4.辦理本府公報編輯發行業務。 

5.辦理本府及本處文書處理人員職能訓練。 

6.精進本府文書電子化作業並優化作業流程。 

7.優化本處資訊服務品質。 

   

<三>印信管理 

 

1.完善本府印信作業規範。 

2.管理本府及本處印信。 

3.辦理本府及本處公文用印。 

4.辦理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請（換、補）發印信及廢舊印信繳

銷事宜。 

5.辦理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本市行政法人印信套印及縮小套

印申請報備作業。 

   

<四>檔案管理 

 

1.完善本府檔案管理規範。 

2.推動本府檔案管理政策。 

3.辦理本府及本處檔案管理作業。 

4.輔導本府各機關檔案作業，並辦理檔案分級考評。 

5.辦理本府及本處檔案管理人員職能訓練。 

6.督導本府各機關、市立大學及本市行政法人辦理屆期檔案清理

及檔案目錄彙送。 

   

<五>機要業務 

 

 

1.撰擬有關機要文件及處理行政院會相關事務。 

2.強化公文管理與時效檢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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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製發行「臺北市年鑑」中、英文版電子書，輯錄年度本市重

要施政與活動成果。 

   

<六>府會聯繫

及會議彙辦 

 

 

1.彙編本處工作報告以及市長施政報告、專案報告、市政總質詢

書面答復資料；市議會開議期間，派員至議會進行府會聯絡、

側記和整理資料等工作。 

2.每週召開市政會議 1 次，運用會議電子化作業，彙整議程及會

議相關資料，並作成會議紀錄，據以推動市政工作；另每月召

開主任秘書會報及每季召開處務會議，且作成紀錄據以執行。 

3.協助府會聯繫工作及相關聯誼活動，辦理聯絡員座談會議及研

習班。 

   

<七>行政業務 

 

 

1.市長室受理市民陳情案件分辦處理暨市民一般函件之擬辦，並

依限函復。 

2.辦理市民婚喪喜慶用賀卡、電子輓聯及慰問函等之致贈。 

3.市長致贈各界節日慶典活動之賀狀、感謝狀、賀函及墨寶及祝

賀卡片等業務。 

貳. 

公

共

關

係

業

務 

 

一. 

公

共

關

係 

 

<一>接待業務 

 

依據國際禮節及對等原則，辦理訪華外賓接待工作，及介紹我

國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發展情形與本市市政建設成果。 

   

<二>姊妹城活

動 

 

1.加強與姊妹市、夥伴市、友誼市之聯繫及互訪，於經貿、文化

或教育等領域尋求合作機會。 

2.秉持平等互惠原則，尋求與各國重要城市締結姊妹市、夥伴

市、友誼市或其他實質合作協議之機會。  

   

<三>國際事務 

 

1.積極參加並爭取主辦國際會議活動，以提升本市國際能見度及

國際地位。 

2.加強與駐華使領館及外國機構之友好關係，以增進對雙方文化

之尊重及瞭解。 

3.定期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議，研擬本市對外關係政策及國際化

策略，統籌協調本府各機關辦理國際性活動及涉外事務。 

4.辦理國際事務課程，持續培訓本府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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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陸事務 

 

1.配合中央政府大陸政策，辦理本市有關之大陸事務推動及宣

導，活化本府大陸事務人才。 

2.與大陸重要城市保持良好互動，增進其對本市各項施政之瞭

解，促進兩岸城市實質交流及互訪。 

3.召開大陸小組會議，討論本市大陸事務工作及策略規劃，統籌

協調本府各機關辦理兩岸交流事務。 

   

<五>公共聯繫 

 

執行各項公共關係業務，加強本市與中央等各有關單位間之聯

繫。 

參. 

為

民

服

務 

 

一. 

為

民

服

務 

 

<一>為民服務

業務 

 

1.秉持親切、效率、便民之服務宗旨，持續辦理各項為民服務業

務，迅速回應市民綜合諮詢、建議及陳情市政業務事項，提升

本府整體服務形象。 

2.加強機關間橫向聯繫與溝通，確保人民陳情案件及時有效處

理。 

3.設置多元便民措施，提供市民舒適便利之洽公環境。 

4.結合社會資源，善用民間力量，提供市民專業諮詢服務，運用

志工參與市政服務工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肆. 

媒

體

聯

繫 

 

一. 

媒

體

聯

繫

與

新

聞

發

布 

 

<一>媒體聯繫 

 

1.深化媒體聯繫，維持與媒體良好互動，傳遞本府施政成果及願

景，強化本府施政形象。 

2.關注媒體反映及輿情，提供本府施政方向及決策參考。 

3.辦理本府各機關發言人及新聞聯絡人之教育課程及座談會，提

升各機關媒體聯繫及回應能力。 

 

   

<二>新聞發布 

 

1.主動發布新聞，向外界說明本府重要施政理念及政策方向。 

2.配合本府施政成果適時辦理記者會，並透過撰發新聞稿、製作

圖文、影音等方式，正確、快速傳遞給媒體與市民。 

 

伍. 

營

建

工

程 

 

一. 

設

備

及

 

<一>房屋建築

及設備 

 

信義建物為提升空間運用彈性及符合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

施相關規範，預於該建物辦理外置電梯工程，以改善無障礙環

境。完工後配合本府政策提供各機關作其他公用或公務使用，

以促進市府資源有效運用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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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陸. 

其

他

設

備 

 

一. 

設

備

及

投

資 

 

<一>雜項設備

及投資 

 

汰換雜項及資訊設備。 

 

 

柒.

市

政

大

樓

公

管

業

務 

 

一. 

事

務

管

理 

 

<一>事務管理 

 

1.強化辦公廳舍、公廁及餐廳等場地服務管理及環境衛生維護。 

2.藝術化、綠美化大樓公共空間，提供優質（洽）辦公環境。 

3.實施勞力替代方案，相關業務以委外方式辦理以節省公帑。 

4.辦理市政大樓動產與不動產管理。 

5.辦理市政大樓主體建物暨附屬土木設備之營繕，以維持最佳使

用狀態。 

6.辦理市政大樓藝術險、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大樓財產之安

全。 

7.辦理市政大樓中庭及市民廣場等場地租借業務；提供多項物品

借用服務，俾利活動舉辦之使用。 

  

二. 

機

電

設

備

管

理 

 

<一>機電管理 

 

1.全天候 24小時監控市政大樓各項機電設備，適時維護保養，以

達零事故之目標。 

2.隨時檢視及維修電力、照明、電梯、空調、給（排）水等設施

及消防設備，維持最佳運轉狀態。 

3.定期實施中央監控、電梯、空調主機、高低壓電力、不斷電、

熱（飲）水機、廣播音響設備、發電機等系統及電池設備之

週、月、季、半年保養，以確保設備安全及延長使用年限。 

4.加強各項機電設備維護教育訓練，以落實市政大樓機電設備維

護工作。 

5.辦理市政大樓節電省水措施，落實節約能源政策。 

6.建立各項機電設備之標準作業程序，掌握機電設備維護核心技

術，以確保市政大樓各項機電設備正常運轉。 

  

三. 

安

全

防

護

 

<一>安全防護

管理 

 

1.強化門禁監控系統及其維護，督訓駐警全天候定點、定時方式

執行門禁管制。 

2.落實市政大樓周邊環境及府內各區域、各樓層之巡查工作，以

防範非法情事發生。 

3.加強駐警體能鍛練，培養專業防衛技術、提高偶（突）發事件

因應與緊急狀況之應變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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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4.實施常年訓練及專業訓練，並配合全臺萬安演習，舉辦消防演

習及疏散避難訓練。 

5.加強市政大樓地下停車場業務管理，提供洽公車輛安全的停車

環境。 

  

四. 

建

築

設

備

及

投

資 

 

<一>市政大樓

設備及投資 

 

1.提升設備使用能效，辦理市政大樓機電設備更新工程。 

2.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強化用電效率，辦理市政大樓空調設備更

新工程。 

3.優化洽（辦）公如廁環境，辦理市政大樓核心區廁所整修工

程。 

4.維護往來洽公民眾安全，依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結果，辦理市政

大樓外牆整修工程。 

5.強化自然通風採光及節能隔熱，辦理市政大樓中庭改造及採光

罩汰換工程。 

6.結合智慧化管理，提升使用效率，辦理市政大樓共用會議室全

面整修暨設備購置工程。 

7.優化辦公空間，建置施工期間之中繼辦公室，辦理市政大樓辦

公室內部裝修及空間改置工程。 

8. 導入智慧管理技術，強化安全防護，辦理市政大樓中控暨安

全防護系統升級工程。 

9. 強化智慧監測，提升用電效率，辦理市政大樓環境品質監控及

管理系統更新工程。 

10.減緩碳排放，辦理市政大樓增設充電專區暨地下停車場智慧

化設備更新，並增設太陽能光電板。   

捌. 

第

一

預

備

金 

 

一. 

第

一

預

備

金 

 

<一>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之規定編列依法覈實動支。 

 


